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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水质监字〔2018〕10号

江西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质量核备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试点县（市）水利（水务）局，厅直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我省水利工程质量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核备工

作程序，保证工程质量安全，根据水利部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

定》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》和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

验收规程》（SL223—2008）、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

评定规程》（SL176—2007），结合实际，现就规范我省水利工

程建设项目质量核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完工后，项目法

人应及时组织进行验收。申请项目竣工验收前，项目法人应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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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验收自查。

项目法人应在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验收通过之日后或者完成

项目竣工验收自查工作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将分部工程质量

结论、单位工程验收质量结论、竣工验收自查工程项目质量结论

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核备。

未经质量核备的，项目法人不得组织下一阶段的验收，水行

政主管部门不得组织工程竣工验收。

二、质量核备主要依据。

1．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；

2．水利水电行业有关技术规程、规范，质量标准；

3．经批准的设计文件及相应工程变更文件；

4．施工质量检验、评定、技术鉴定及工程验收等相关资料。

三、质量核备主要审核内容。

1．是否按批准的设计内容完成；

2．质量检验与评定资料是否齐全；

3．工程施工质量等级评定是否符合规范要求，是否满足验

收条件要求，验收程序是否规范；

4．历次验收发现的遗留问题和工程初期运行所发现问题处

理情况。

四、项目法人申请办理分部工程质量核备应提交材料：

1．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；

2．分部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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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分部工程质量抽样检测报告；

4．质量事故处理结论（若有质量事故）；

5．施工质量缺陷备案表（有此类问题时提交）；

6．分部工程涉及的《重要隐蔽单元工程（关键部位单元工

程）质量等级签证表》核备结果；

7．重大设计变更资料（若存在重大设计变更）。

五、项目法人申请办理单位工程质量核备应提交材料：

1．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；

2．单位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；

3．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资料核查表；

4．外观质量评定表；

5．单位工程施工质量抽样检测报告；

6．质量事故处理结论（若有质量事故）；

7．施工质量缺陷备案表（有此类问题时提交）；

8．分部工程验收质量结论核备结果；

9．参建各方工作报告（根据验收会议结论修改后形成的正

式报告）；

10．重大设计变更资料（若存在重大设计变更）。

六、项目法人申请办理工程项目质量核备应提交材料：

1．竣工验收自查工作报告；

2．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评定表；

3．竣工验收质量抽样检测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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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质量事故处理结论（若有质量事故）；

5．施工质量缺陷备案表（有此类问题时提交）；

6．单位工程验收质量结论核备结果；

7．工程参建各方工作报告；

8．重大设计变更资料（若存在重大设计变更）；

9．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。

七、项目法人申请办理质量结论核备事项时，应提交水利工

程质量核备申请函(格式见附件)，同时按本通知第四、五、六的

规定一次性提交相关材料，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八、质量核备由相应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

质量监督机构统一受理。对申报材料齐全的，向项目法人出具申

请受理书面凭证；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

一次性告知项目法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九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应在收到受理工程验收

质量核备申请材料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对申请材料审核

工作，并作出是否予以核备的决定。

质量结论符合核备条件的，办理相应核备手续，并签署核备

意见；质量结论不符合核备条件的，书面通知项目法人并说明理

由。

十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及

质量核备活动的监督检查。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依据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对相关责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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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本通知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大、中型水利工程建设

项目分部工程、单位工程及工程项目质量结论的核备活动。小型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核备可参照进行。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重要隐蔽(关键部位)单元工程、外观质量

结论核备按相关规程规范要求进行。

附件：水利工程质量核备申请函

江西省水利厅

2018年 11月 6日



— 6 —

附件

水利工程质量核备申请函

号

（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质量监督机构）：

工程已完成 验收(自查)

工作，现申请办理工程质量结论核备手续：

□分部工程验收质量结论；

□单位工程验收质量结论；

□工程项目质量结论。

(在申请核备项方框打√)

请予办理。

附：工程质量结论核备相关资料。

项目法人(建设单位)：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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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驻厅纪检组。

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8年 11月 7日印发


